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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司法局

关于印发《芒市司法局第37个民族团结月

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司法所、各股（室）：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芒市第37个民族团结月活动方案》的通知要求，经局班子会议研究，特制订《芒市司法局第37个民族团结月活动方案》，请各司法所、股（室）结合部门实际，认真抓好落实，及时开展民族团结月活动。

芒市司法局

2019年10月21日
芒市司法局第37个民族团结月活动方案

2019年10月是我市第37个“民族团结月”。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全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水平，根据《中共芒市委办公室、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第37个民族团结月活动方案>的通知》（芒办发电〔2019〕79号）精神，结合我局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推动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繁荣发展。

    二、活动主题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活动时间

    2019年10月1日至31日。

    四、活动内容

（一）统一思想，加强学习，提高认识

加强对全体党员干部民族团结进步的教育培训，将民族团结政策学习纳入党员干部理论学习中，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和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普及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及民族基本知识，巩固和提高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知识的知晓率。学习要采取集中学习、支部学习、个人学习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学深学透。此外，要通过座谈会、宣传展板等形式，进一步加深干部对党的民族宗教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

（二）结合司法局实际工作，踏实开展工作

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我局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一是利用“法律6+N进”，广泛宣传民族团结知识和政策。各司法所要定期到辖区各村（社区）、宗教场所，进行法律宣传，把法制宣传教育作为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长期稳定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二是强化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工作能力，发挥人民调解作为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的职能，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三是要以服务大局、服务社会稳定、服务民族团结、服务群众为着眼点，积极开展法律服务，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三）开展好“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营造良好氛围

要认真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宣传活动，利用工作例会、宣传标语、电子屏、LED显示频、微信等平台，广泛宣传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等基本知识。通过组织干部群众观看民族团结宣传片，宣传民族团结创建先进事迹及开展观摩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方式，充分学习和宣传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突出成绩，加深群众对民族团结的认识与感受，从心底激发他们的民族团结意识。
（四）围绕精准扶贫，全力推进民族经济社会发展

做好帮扶村芒海镇芒海村的精准扶贫巩固工作，改善芒海村基础设施建设、扶持特色产业发展、大力帮扶因病致贫、因残致贫的建档立卡户，进一步改善芒海村民生活水平。

五、具体要求

（一）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我局办公室要认真、积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将创建活动的各项任务分解落实。要精心设计活动载体，使创建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二）大力宣传，营造氛围。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通过网络微信等进行宣传，为创建活动的开展营造浓厚的氛围。

（三）健全档案资料。安排专人负责民族团结创建活动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建档工作。

───────────────────────────────────────────────────────────────────────────────────

  芒市司法局办公室                         2019年10月21日印发

────────────────────────────────────────────────────


